附件1：
资格审查表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1
	资格性检查
	报价文件签署
	报价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签署。由授权代表人签署的，应附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。

	
	
	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	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
	
	
	无重大违法违纪声明
	供应商承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（供应商成立未达三年的，从成立之日起计算）。

	
	
	企业信用查询记录
	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	
	
	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
	按照文件要求及格式提供承诺书。

	
	
	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
	按照文件要求及格式提供承诺书。

	
	
	特定资格要求
	供应商须在海南省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信息网完成《诚信档案手册》登记；（打印海南省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信息网生成的“海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管理手册”，打印生成日期须为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日期）。拟派项目负责人需为本单位人员，具有有效期内的一级（土木建筑工程或安装工程）造价工程师 、（土木建筑工程或安装工程）或造价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资格。

	
	
	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	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

1.表中只需填写“√/通过”或“×/不通过”。

2.在结论中按“一项否决”的原则，只有全部是√/通过的，填写“合格”；只要其中有一项是×/不通过的，填写“不合格”。   
3.结论是合格的，才能进入下一轮；不合格的被淘汰。

